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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: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等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’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‘‘本所”）接受大连金玛商城企

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’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17年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—期〉（债券简称“17金玛01’’）、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（第二期）（债券简称“17金玛02’’）、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三期）（债券简称“17金玛03’’、 ‘‘17金玛04’’）、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

（第四期） （债券简称‘‘17金玛05”）和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

期）（债券简称“18金玛01”）等六期债券之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大会’并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《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

债券募集说明书（面向合格投资者）》 （以下简称“《募集说明书》’’ ）及《大连金

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”）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’就公司本次债

券持有人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、表决程序

及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一、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

经本所律师审查’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大证券’’或“受托管理人’’）召集公司及受托管理人已于2018

年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／／www.ss巳coⅢcn）公告了《光大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‘‘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（第-期）’’2018年第-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通知》、 《光大证券股份



有限公司关于召开‘‘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

（第二期）”2018年第＿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通知》、 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召开‘‘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三

期）（品种一）’’2018年第—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通知》、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召开“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三

期）（品种二）’’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通知》、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召开‘‘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四

期）’’2018年第-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通知》°

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现场会议于2018年11月2日14点至18点在辽宁省

大连市永德街1号金玛大厦7层会议室如期召开’会议由受托管理人委派代表主

持°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会议议题与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会

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＿致°

本所律师认为’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 《债券持有人大会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本次持有人会议会议的召开

（-）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采取现场和非现场结合方式召开》以记名方式进

行投票表决（现场投票、传真、邮寄）°

（二）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8年11月2日14点至18点在

辽宁省大连市永德街1号金玛大厦7层会议室举行°

（三）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的通讯投票时间:自债权登记日次日（2018年10

月26日）起至2018年11月6日18:00止’将表决票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方式

送至公司’以公司收到上述文件的时间为准。

经审查’本所律师认为’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 《证券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

规定。

三、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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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经查验’出席公司“17金玛01’’债券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及代理人共

计20人’合计持有债券3’999’990张’ 占本期债券未清偿债券面值总额且有表

决权的100‰出席公司“17金玛02″债券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20

人’合计持有债券3’239》210张’占本期债券未清偿债券面值总额且有表决权的

80.98‰出席公司“17金玛03’’债券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18人’合

计持有债券3』086’000张’占本期债券未清偿债券面值总额且有表决权的

97.97％;出席公司‘‘17金玛04”债券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14人》合

计持有债券2’055’000张’占本期债券未清偿债券面值总额且有表决权的

68.50‰出席公司“17金玛05”债券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15人』合

计持有债券2’439’980张,占本期债券未清偿债券面值总额且有表决权的

81.33％;出席公司‘‘18金玛01’’债券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1人’合

计持有债券2,850’000张’占本期债券未清偿债券面值总额且有表决权的100％°

（二）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为光大证券。

本所律师认为》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券持

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规定°

四、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、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

（-）“17金玛01”、 ‘‘17金玛02’,、 ‘‘17金玛05”、“18金玛01”的债券持

有人大会对列入债券持有人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’审议了以下议案:

1. 《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向发行人采取法律措施及费用承担方式的议案》

2. 《关于要求发行人提供增信措施的议案》

3. 《关于由债券持有人决定是否豁免的议案》

4. 《关于要求发行人主要资产提供追加抵押的情况》

5. 《关于要求发行人明确答复并提供公司经营状况、财务状况、对外债务清

单、对外担保等情况及相关资料的议案》

6. 《关于限制发行人处置资产和设置权利负担行为的议案》

7. 《关于要求发行人及本期债券担保人承诺对“17金玛01’’（“17金玛02”、

徐
…
澈
…
删
例
碧
删
肪
瓤
渗



“17金玛05”、“18金玛01’’）不逃废债务的议案》

（二）“17金玛03”、“17金玛04’’的债券持有人大会对列入债券持有人大

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’审议了以下议案:

1. 《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向发行人采取法律措施及费用承担方式的议案》

2. 《关于要求发行人提供增信措施的议案》

3. 《关于要求发行人主要资产提供追加抵押的议案》

4. 《关于要求发行人如期偿付‘‘17金玛03,’ （‘‘17金玛04”）利息及支付

迟延履行资金占用费的议案》

5. 《关于要求发行人履行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》

6. 《关于要求发行人明确答复并提供公司经营状况、财务状况、对外债务清

单、对外担保等情况及相关资料的议案》

7. 《关于限制发行人处置资产和设置权利负担行为的议案》

8《关于要求发行人确定定期沟通机制和联系人员的议案》

9《关于耍求发行人及本期债券担保人承诺对“17金玛03”（《‘17金玛04”）

不逃废债务的议案》

（三）经本所律师核查’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债券持有人大

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°经本所律师核查’经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结

果及通讯投票结果’ “17金玛01’’、“17金玛02”、“17金玛05”债券持有人大会

审议议案1、议案2、议案4、议案5、议案6、议案7获通过’议案3未获通过;

“17金玛03”、“17金玛04’’ 、“18金玛01’’债券持有人大会审议全部议案均

获通过。

本所律师认为’本次债券持有人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

则》的规定°

五、结论意见

本所律师认为’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 《募集说明书》、 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规定;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
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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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的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;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诀

结果合法有效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’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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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本页无正文’为《北京市尚荣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金玛商城企业集团有

限公司2018年第-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怯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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